
●海珠区凤阳街道回应

当天， 记者前往鸿洲国际轻纺城了
解情况，但在场经理拒绝接受采访，声称
公司领导已外出， 也不愿提供其联系方
式， 在表示将转达记者采访请求后离开
了办公室，截至发稿前记者未收到回应。

8 月 21 日，海珠区凤阳街道回应新

快报称， 鸿洲国际轻纺城表示因市场近
年经营困难，资金周转出现问题，暂不足
以支付业主约定返还的本金（即“商铺和
场地综合使用费”）， 与业主产生经济纠
纷， 并向业主提出了签订补充协议的解
决方案。 目前 272 户业主与其签订补充

协议，达成和解。 另有 45 户业主正循法
律途径解决，100 余户业主观望，40 余户
小业主不同意补充协议。 自该经济纠纷
发生以来， 街道积极配合相关职能部门
开展工作，搭建协商平台推动双方沟通。
街道将继续密切关注事件进展。

律师说法

业主可起诉要求该公司
退款并付违约金

广东保典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公益律师廖建勋接受新快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双方签订的合法有效的
合同是受法律保护的， 双方都应该
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条款去履行，
业主已经按照法律的规定 ， 提前
180 天进行通知， 广州市鸿庆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应该按照约定支付相
应的款项。 现在该公司违约不退款
的行为严重违反合同法的相关规
定，也违反了合同的约定，因此应当
承担合同违约的责任。

该公司跟一些业主签订补充协
议，但一些业主不认同不愿意签署，
就视为这个补充协议并没有生效。
针对该公司不退款的行为， 业主可
以通过街道等部门进行协商。 业主
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
对方支付应该退还的款项， 并支付
相应的违约金。 如果判决之后对方
公司拒绝履行， 业主可以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广州市鸿洲置业发
展有限公司在承诺书上对广州市鸿
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如果不履行合
同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是有法律效力
的，业主可以起诉这两家公司，让他
们承担共同的责任。

■图文：新快报记者 林钢威
实习生 吴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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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业主苦等广州市鸿庆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退款无果，已向法院提起诉
讼。 记者在天眼查上了解到，今年 1 月
21 日，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曾对一业
主与广州市鸿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广
州市鸿洲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租赁合

同纠纷做出判决。 判决结果显示，被告
鸿庆物业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返还使用费 72 万余元给原告并支付逾
期还款利息，广州市鸿洲置业发展有限
公司对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
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

义务，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责任，案件的受理费也是由两被告公司
共同分担。 事后，广州市鸿庆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广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被法院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坐等收钱 投资商铺每月净赚三四千
苦等退钱 期满后本金却迟迟未收到

近日，有广州市民向新快报记
者反映称，自己花费几十万元购买
海珠区鸿洲国际轻纺城一处商铺
物业十五年的使用权，在五年委托
经营期满后按照合同规定解除合
同 ，要求退还 “商铺和场地综合使
用费”， 然而涉事公司却违反合同
规定，迟迟未给业主退款。 海珠区
凤阳街道回应新快报称，该公司资
金周转出现问题，暂不足以支付业
主约定返还的本金 （即 “商铺和场
地综合使用费”），向业主提出了签
订补充协议的解决方案。 截至发稿
前记者仍未收到该公司的回应。

8 月 20 日上午， 记者来到位于广
州市海珠区中大纺织商圈内的鸿洲国
际轻纺城， 经走访发现仅有少量铺面
营业。业主黄女士告诉记者，2013 年自
己 在 鸿 洲 国 际 轻 纺 城 购 买 了 一 处
26.08 平方米的商铺物业 （下称 “物
业 ”）十五年使用权 ，并与广州市鸿庆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 《鸿洲国际
商铺租赁和场地使用合同》，共缴纳商
铺和场地综合使用费（下称“使用费”）
58 万余元 。 2015 年该物业交付后 ，她
按照合同委托该公司进行管理和经
营，委托期限直到 2020 年 1 月份。 “这
个项目最能吸引我的是 5 年委托期内

可以获得委托经营回报 ，5 年期满后
可以选择继续经营，也可以选择把商铺
退还给该公司，该公司会退还全部使用
费。 ”记者从黄女士提供的《鸿洲国际委
托经营合同》中了解到，在委托经营的
5 年时间里，她每月可收取 3000 多元-
4000 多元的经营回报。她表示，“虽然对
方有时会拖延时间给钱，但是前 5 年的
经营回报已经全部收回。 ”

记者从黄女士提供的《鸿洲国际商
铺租赁和场地使用合同》了解到，业主
有权在五年委托经营期满时书面通知
广州市鸿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解除本
合同，但该书面通知业主应当在委托经

营期满前提前 180 天送达该公司。 该公
司应在收回物业之日起 30 日内， 一次
性将本合同项下的全部使用费无息退
还业主。

转眼间 5 年过去了，可万万没想到，
这看似只赚不赔的投资， 却让坐等收钱
的业主们苦等退钱。在去年 5 月份，黄女
士便按照合同规定向对方提交了 《解除
合同通知书》。 “今年 1 月 31 日委托经营
期满，按照合同约定，对方应在 30 日内
将全部使用费退还给我， 可没想到对方
却以没钱为由迟迟未退款。”黄女士无奈
道，最迟退款日期已经过去半年多，对方
仍未退款。

●业主投诉
投资商铺期满后可退款却迟迟未退

业主曾同意签署附加协议书却无果
“我向对方公司要求退款已经一年

多了，只想快点拿回我的钱。 ”另一位仍
未收到退款的业主金姐(化名)也向记者
大吐苦水，2013 年她在鸿洲国际轻纺城
购买一处商铺物业的十五年使用权，共
支付 76 万元使用费， 并与广州市鸿庆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鸿洲国际委托
经营合同》《鸿洲国际商铺租赁和场地
使用合同》。 当时，广州市鸿洲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在承诺书上承诺担保广州市
鸿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按照合同条款
履行义务。 如该公司不能履行，则广州
市鸿洲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代为履行，并
承担连带责任。 2014 年该物业交付，在

此后委托经营的 5 年时间里，金姐每月
收取 5000 多元-6000 多元的经营回报。
2018 年 12 月她已按合同规定提前 180
天向对方公司提交了 《解除合同通知
书》申请。 到了 2019 年 6 月份，五年委
托经营期已满 ， 对方却不退还她使用
费。

金姐透露， 该公司曾向业主提供过
一份补充协议， 但因为未能满足业主们
退还全部使用费的诉求， 不少业主不愿
签署。 去年 9 月，在海珠区凤阳街道办的
调解下， 业主准备与该公司签署附加协
议书。附加协议书提到，业主给予该公司
一年宽限期（即从 2019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用以寻找第三方承
接鸿洲国际轻纺城的经营权、 承接该公
司与业主签订的所有合同的权利义务。
在这期间内， 该公司仍需向业主支付一
定的资金。若一年宽限期内，该公司找不
到第三方承接鸿洲国际轻纺城经营权或
第三方愿意代该公司向业主支付的使用
费低于政府部门监督或建议的合理数
额，业主有权不同意，该公司支付给业主
的这部分资金作为宽限期内使用费的逾
期补偿， 该公司仍需全额退还业主使用
费。金姐称，可最后该公司并未在该协议
上盖章， 但在这期间内有向她支付部分
资金。

有业主已向法院提起诉讼并胜诉

■记者走访位于广州市海珠区中大纺织商圈内的鸿洲国际轻纺城，发现仅有少量铺面营业。

涉事轻纺城经营困难资金不足


